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屏東縣初賽劇本授權書 

    茲緣於屏東縣政府為推廣戲劇創意教學，以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之統整能力，鼓

勵藝術教育之創作與創新，特舉辦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屏東縣初賽，

委由屏東縣長興國小承辦。 

    著作財產權人：                        （如編劇者或權利人，以下稱甲方）

參加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屏東縣初賽所演出之劇本名稱（劇目）如

下：                              ，甲方享有前列劇本及其附屬表演形式之著作

（以下稱本著作）。 

    屏東縣政府（以下稱乙方）辦理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屏東縣初賽，

需編印優秀劇本選輯以分送各級學校及社教機構，以推廣創意戲劇教學。甲方同意提

供及授權乙方使用本著作，並保證不違反著作權法，雙方同意訂定本授權書，並約定

以下條款，以資遵循： 

  1.甲方同意提供及非專屬授權本著作予乙方，不得請求授權費用。乙方僅限於舉辦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屏東縣初賽，提供比賽辦理單位重製、發行、 

    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下載、列印及其他合理使用，乙方得將比賽實況錄音、 

    錄影並重製、發行或上網以提供教育推廣之用途。 

  2.甲方保證對本著作有權行使各項授權，且本著作未侵害其他第三人之著作財產權 

    。甲方對本著作之授權為非專屬授權，乙方對本著作之利用僅限於非營利教育目 

    的，並得提供比賽相關人員使用，除涉有商業用途之情形外，甲方不得對善意使 

    用人主張侵權或損害賠償。 

  3.乙方將本著作轉化或衍生為數位電子檔案形式時，甲方如有需要，乙方應複製乙 

    份交付甲方。 

  4.甲方仍保有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得讓與或授權本著作予其他商業或非商業團體 

    ，非經甲方同意或授權，乙方不得用於營利目的，亦不得轉授權第三者作為商業 

    使用。 

  5.乙方同意在甲方授權範圍內使用本著作，並於重製、印刷、登載、公開發行本著 

    作時，載明本著作出處及著作人姓名，如甲方要求，得以筆名代替。 

  6.乙方如有重製、編排、印刷及發行上的需要，經甲方同意，乙方得將本著作之內 

    容增、刪、修改或割裂。 

  7.甲方如有多人，以其中一人為代表人，如有爭議概與乙方無涉。 

  8.本授權書如有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同意依著作權法以誠信原則解決爭端，如有訴 

    訟之必要，以乙方所在地之屏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附件 5 

 



  9.本授權書有效期間為自甲乙雙方簽訂之日起至 111 學年度屏東縣學生創意戲劇 

    比賽全部完成之後一年內為止，其日期以乙方公布為準。 

  10.本授權書連同附表一式兩份，甲方執乙份，乙方執乙份。 

甲乙雙方已於合理期間內審閱本授權書全部條款內容，茲同意履行並簽章如下： 

 

甲 方：                                   （自然人或機關法人） 

代表人（權利人）：                                      

身份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乙 方：屏東縣政府 

代 表 人： 潘   孟   安                              

地 址：90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電 話：（08）7320415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